
榆团办【2016】19号

关于在全市集中开展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的通知

各县区团委，市直、高新区团工委，市直各有关学校团委：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良好品德，进一步增强我市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团市委决定在全市集中开展以“与人生对话—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6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二、活动主题

“与人生对话—我的中国梦”

三、活动流程

成人宣誓仪式规范流程为：

1、升国旗、唱国歌；

2、面对国旗宣誓；

3、领导勉励；

4、前辈祝愿；

5、成人心声；

6、颁发成人纪念物。

成人宣誓词：

（领誓人：请宣誓人举起右手）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十八岁成年之际，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我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完善人格，强健体魄，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民主和文明，艰苦创业，奋斗终生！

四、开展范围

全市各中学和中职学校

五、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具体举措。各县区、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按照文件要求，认真策划和筹备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活动，力争青年学生成人宣誓仪式参与率达95％。 

2、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县区、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各自的宣传阵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广泛发动16－18周岁青年学生参与各项活动，营造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活动浓厚氛围。
3、强化落实，及时总结。各县区、各学校在积极组织落实的同时，要注意收集好相关材料。请各县区、各学校于10月20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现场图片等形成汇总材料上报团市委学校少年部邮箱。

联 系 人：呼  杰   施炳全

联系电话：3261102   

电子邮箱：ylgqtxsb@163.com

                              共青团榆林市委办公室   

2016年9月14日

共青团榆林市委办公室
2016年9月6日

附件:

2016年全市共青团团干部团务知识能力提升班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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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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